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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安全字〔2021〕12号 

 

 

东北大学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安全情况的通报 

 

各部门: 

按照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的相关要求，为验证各项安全制度

措施的适宜性、充分性和有效性，检查各项安全目标、指标的完

成情况，学校定期对标准化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自评，客观分

析运行质量，持续改进管理工作，不断提高安全管理绩效。现将

2021年第三季度安全自评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安全事故（事件） 

（一）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，各部门安全管理水平不断

提升，全员安全意识不断增强，2021 年第三季度我校未发生安

全事故（事件)，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发展。 

（二）2016年“4·8锂水喷溅事故”调查及处理结果通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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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 2016年“4·8 锂水喷溅事故”调查及处理工作基本结

束，按照安全事故“四不放过”处理原则（即事故原因未查清不

放过；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；事故责任人和相关师生员

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；事故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不放

过），现将事故情况通报如下： 

1.基本情况 

2016 年 4月 8 日 19 时许，材料电磁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

教师左玉波、王向杰及 5名学生于材料电磁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

室厂房内进行科研课题“中强铝合金板材形变组织与耐损伤性的

均匀化调控”相关铝锂合金熔铸实验时，突然发生实验炉锂水喷

溅，致使左玉波和 4 名学生不同程度烧伤。 

2.原因分析 

根据沈阳市安监局、安全专家及学校事故调查组查明的有关

事实和认定结果，本次安全事故相关责任人存在违规操作、未采

取必要安全防护措施，以及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力、履行安全责任

不到位等问题。 

直接原因：经过专家分析，这起事件原因最大可能性是由 U

型管烘干后没有及时使用，受潮后有水气残留，在插管操作过程

中，熔融状态锂水遇水气发生喷溅所致。 

U 型管受潮的原因：实验准备工作是在中午之前做的，U 型

管的烘干工作也是在中午之前完成，但是插管操作是在 18 时 45

分许进行，期间相隔进七个小时，在此期间 U型管出现吸潮，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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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前未进行再次烘干处理。 

造成人员烧伤的原因：当时锂熔炼炉内的锂水遇到水后急剧

气化，发生喷溅事件，实验师生未佩戴相应的防护面罩，防护眼

镜等防护用具，使得高温锂水直接与眼睛和皮肤接触，从而造成

1 名老师和 4名学生不同程度烧伤。 

间接原因： 

（1）实验项目没有进行安全状况评价和审核工作； 

（2）实验项目没有制定详细的操作规程； 

（3）实验人员没有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具； 

（4）区域安全管理不到位。 

3.处理情况 

鉴于左玉波同志、王向杰同志作为实验现场指导教师，在无

详细操作规程的情况下指挥实验操作，且未组织现场实验人员佩

戴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

第十七条有关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左玉波、王向杰同志

记过处分。 

崔建忠同志作为研究项目总负责人和实验项目直接责任人，

对本次事故负有技术指导、安全教育与领导责任，应当给予一定

处分。但其本人现已退休，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

定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学校不再对其作出处分决定。 

二、安全隐患情况 

安全隐患主要包括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和物的不安全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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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季度学校通过督查组监督检查和学校联合安全检查、专项检

查，共发现安全隐患 29项，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

1.个别部门安全管理人员履职不到位： 

（1）未按《东北大学安全检查及隐患治理管理办法》等制

度要求，日查、周查、月查不到位； 

（2）未按《东北大学安全管理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》的

通知要求并结合部门实际，开展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； 

（3）未按《关于开展<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

（2021）>教育培训和实验室安全对标治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细

化落实对标治理工作； 

（4）未按《关于开展实验气体采购环节专项治理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持续加强实验气体采购环节管理； 

（5）未按《关于开展宿舍用电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，第一时间落实宿舍用电安全责任人； 

（6）未按《东北大学宿舍安全检查规范》相关要求，开展

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。  

2.部分微网格安全责任人日查不到位，如特种设备安全附件

超期未检、不能及时发现电梯应急救援电话失效、实验室易燃易

爆化学品随处存放等。 

3.部分实验室安全责任人重视程度不够，对于学校检查发现

的隐患问题整改不及时、不彻底，反复出现问题或同一类问题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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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发生，存在隐患未完全整改之前仍开展实验等情况。 

4.实验室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有毒气体、高温高压设备等

重要危险源全周期管控措施仍需进一步加强。 

（二）物的不安全状态 

1.部分消防设备设施存在故障，包括自动消防控制设备系

统、消防稳压设备、排烟设备、应急照明灯、疏散指示牌等； 

2.部分疏散通道被堵塞； 

3.个别房间烟感外罩未取下； 

4.部分防火门闭门器损坏，常闭式防火门处于敞开状态； 

5.个别安全出口被锁，逃生窗设置铁栅栏； 

6.个别消火栓系统无水或水压不足。 

三、“三违”行为情况 

（一）第三季度共发现并制止“三违”行为（违章指挥、违

规操作和违反校规校纪）31次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 

1.实验室内存在防治食品现象； 

2.实验设备的安全附件如压力仪表、安全阀未定期进行检

验； 

3.实验室内乙醇、丙酮等易燃、易爆危化品未置于专用存放

空间； 

4.楼馆室内人走不断电和室内存放电动车等现象时有发生。 

（二）按照学校相关工作要求，针对危险性较大的“三违”

行为、重复发生的“三违”行为等，将在“三违”行为曝光台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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曝光。本季度实名曝光 1 起。 

四、其他情况 

（一）通识安全教育进课堂情况 

为系统全面落实学校一级安全教育，持续推进学校安全文化

建设，从 2021年 10 月起，在校医院的支持和配合下，依托《大

学生心理与健康（二）》课程，面向本科一年级全体学生的大学

生通识安全教育正式走进课堂。大学生通识安全教育包含校园治

安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网络信息安全、保

密安全和大型活动安全等内容，通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、讲解学

校安全制度和要求、传授应急避险技能等，实现学生从入校开始

即接受系统性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全面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

急避险能力。   

为保证教学质量，学校制定了《学生通识安全教育课教师遴

选办法》，遴选出近 30 位具有三年以上安全管理工作经验的部门

安全管理责任人作为教师开展授课工作；为保证教学效果，成立

了教研工作组、教学督查组，统一制作《学生安全与健康》课件

模板并开展集中备课，不断提高授课教师的教学水平。 

至此，由本科生入学安全教育、研究生入学安全教育和教职

工岗前安全教育组成的学校一级安全教育体系正式构建完成。 

（二）学校特种设备监控系统正式启用 

为使学校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标准化、智慧化，结合学校智慧

校园建设，9月份开始依托“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平台”搭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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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《特种设备实时监控系统》正式启用。系统汇集了学校各个特

种设备点位的监控信号，实现了对学校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、维

护保养和人员操作的实时监督检查。对于特种设备的安全隐患排

查和治理，以及及时发现和制止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的“三违”行

为，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和保障。 

（三）学校首批安全技能实训基地设立情况 

为预防和减少事故伤害，不断提高师生的安全素质和应急避

险能力，在相关部门安全技能实训基地建设基础上，9 月份学校

设立了首批安全技能实训基地，包括东北大学 VR 安全技能实训

基地、东北大学心肺复苏技能实训基地和东北大学灭火逃生实训

基地，实训基地采取预约方式为广大师生服务。 

各部门应充分利用实训基地资源，统筹安排好学习时间，积

极组织师生分期分批进行安全技能实训，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意

识和安全技能，为学校一流大学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。 

五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汲取事故教训，开展警示教育 

请各部门深刻汲取“4·8 锂水喷溅事故”经验教训，牢牢

守住安全底线，本着对师生负责、对学校事业负责的态度，系统

开展警示教育活动；做细做实做好各项工作，针对危化品安全和

实验项目安全相关制度和检查规范进行再学习；对风险辨识、隐

患排查治理、三违行为治理和安全事故管理等相关制度和要求进

行再学习，不断提高师生安全意识、风险辨识能力、安全履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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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和应急避险能力。 

（二）对标对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弥补管理漏洞、消

除物的不安全状态 

请各相关部门对照本次通报的管理问题和物的不安全状态

清单，举一反三，按照《东北大学安全管理标准化检查规范》相

关要求，系统全面地梳理本部门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情况，做到“守

土有责、守土尽责”。对存在物的不安全状态应立即整改；对不

能立即整改的，制定整改方案、落实责任人、整改时限，同时做

好有效的防护，控制隐患确保安全。 

（三）加强“三违”行为治理力度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

各部门要牢固树立“三违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”的理

念，进一步加强“三违”行为治理力度，提高“三违”行为治理

效果，克服安全管理工作出现“宽、松、软”的问题，严格执行

“三违”行为相关制度要求，督促师生自觉养成安全行为习惯，

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。 

（四）深入开展安全文化建设，营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 

各部门应按照学校《东北大学关于开展安全文化建设的实施

意见》《东北大学安全文化基本规范》《东北大学安全文化建设

检查规范》相关要求，深入开展部门安全文化建设，牢固树立“安

全是福、共创共享”“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”的安全发展理念，

以提高师生员工安全素质为核心，以改进安全意识和行为为重

点，在安全理念、安全制度、安全管理、教育培训、安全行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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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本质等方面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，为一流大学建设保驾护

航。 

特此通报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1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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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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